
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會費繳納注意事項 

  壹、會費收取依據 

     一、本會收取會員費用，係依據「商業團體法」暨本會「章程」辦理： 

        (一)商業團體法： 

            第 33條  商業同業公會之經費收入如左: 

            一、入會費:會員入會時一次繳納。 

            二、常年會費:依會員資本額並參照其營業額，劃分等級；其級數計算標準及

會費繳納辦法，於章程中定之。 

        (二)本會章程： 

            第 7條: 

            本業公司、行號申請加入本會時，需填送申請書一份及有關證照影本各二份，

並繳納入會費及一年常年會費，經理事會審查合格後，始得為本會會員。 

            41條: 

            1.本會之經費收入;入會費新台幣 3000元會員入會時一次繳納。 

            2.常年會費每月 500元，全年 6000元一次繳納，並於每年第一個月繳清…。 

貳、本會會費收費方式： 

         一、新入會會員： 

            1.入會費新台幣 3000元。 

            2.常年會費每月 500元，全年 6000元，辦理入會申請時一次繳納。(合計新台幣

9000元)。 

3.入會年費計算方式： 

申請入會時間 (當年度)計費期間 新成立公司 應收年費金額 第一次入會費 合計 

1~6月 1~12月 
成立當月~次年度月份 

如 3月成立~次年 2 月 
6000元 3000元 9000元 

7~10月 7 月~次年度 6月 
成立當月~次年度月份 

如 8月成立~次年 7 月 
6000元 3000元 9000元 

11 月 11 月~次年度 12 月 11 月~次年度 12 月 7000元 3000元 10000 元 

12 月 12 月~次年度 12 月 12 月~次年度 12 月 6500元 3000元 9500元 

         二、復權會員(指曾加入本會，會籍登記有案，後因故未依章程繳納會費停權者)： 

           1.申請復權，辦法與新入會申請方式相同，繳納入會費會費新台幣 3000元、常年

會費新台幣 6000元，會員編號維持不變更。(於 108年 10月 30日會員大會變

更章程辦法) 

        三、章程第 42條:會員退會時，所繳會費概不退還。 


